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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9 

臺北市 110 學年度國民小學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

藝術性向測驗成績複查申請暨回覆表 

申請日期：110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收件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類    別 □音樂   □美術   □舞蹈 

安置年級 

□ 3年級（現就讀國小 2年級） 

□ 4年級（現就讀國小 3年級） 

□ 5年級（現就讀國小 4年級） 

□ 6年級（現就讀國小 5年級） 

評量證號 
（同藝才班聯合招生鑑定 

准考證號） 

 

申 請 人  聯絡電話 
(H) 
(O) 
(手機) 

監護人簽章  
與申請人

之關係 

 

通訊地址 

□□□□□□請寫郵遞區號 

測驗成績 

(考生填寫) 
 

複查結果 

 

※藝術性向測驗成績複查：110 年 6月 22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 時起至下午 4 時止，持鑑定結

果通知書、藝術性向測驗成績複查申請暨回覆表及回郵信封（貼足限時掛號 35元郵票之標

準信封）至資優中心（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6號）申請，逾時不予受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臺    北    市    政    府    教    育    局 


